附件2

荔枝耐贮、保鲜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立足于服务广东省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全省农业科技资源，以财政资金为导向，针对我省荔枝产业发展存在的不耐贮运、不易保鲜等“卡脖子”问题，开展针对荔枝保鲜的采前高效栽培配套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荔枝采后贮运保鲜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荔枝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提高荔枝源头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实现荔枝调结构、提品质和增效益的目标。 

二、扶持项目
（一）针对荔枝保鲜的采前高效栽培配套技术研发与示范

推广

1.建设内容
针对荔枝产业链中保鲜难的问题，从采前栽培技术提升荔枝果实品质和耐贮性能开展研究，明晰主栽品种耐贮特性形成的物质及结构基础，构建形成耐贮运荔枝原料的标准；深入研究采前壮果、诱抗、病源减控等关键栽培技术对荔枝果实品质形成和采后品质维持的作用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同时优化集成高效应用技术体系，开展技术应用示范及培训推广等；集成创建与高品质耐贮荔枝相配套的采后纯物理保鲜技术体系，构建采前提升品质和耐贮性及采后物理保鲜一体化技术规程，助力我省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
2.绩效目标
明晰主栽荔枝品种耐贮运特性形成的物质及结构基础特征，制定耐贮运荔枝原料的关键指标标准1项；明确营养、诱抗、病源减控等采前栽培技术因素对荔枝果实品质及耐贮运性状影响的内在机制，研发耐贮运荔枝果品的采前新技术1-2项；制定相关栽培技术规程2-3项；制定优质耐贮荔枝采前采后一体化生产技术规程1项；实现项目核心技术2项以上在主产区的应用示范及推广，示范面积200亩以上，推广辐射带动1000亩以上，完成技术培训500人次，举办现场示范演示会1-2场。
3.申报对象及条件

（1）申报对象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每个单位限报1项。
（2）申报对象具有较完善的项目和财务管理制度，信用记录良好。

（3）申报对象在荔枝研究方面具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具有较好的科技平台条件和人才条件，具备示范推广的组织能力。鼓励科技企业牵头，联合科研机构共同申报。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资金额度不超过70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二）荔枝采后贮运保鲜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
1.建设内容

针对荔枝果实不耐贮运，采后易发生品质劣变，采后商品化处理规范性不足，货架期短及采后损耗严重等问题，探索荔枝果实采后品质劣变的影响因素及调控技术，明确荔枝最佳预冷参数，扩大预冷保鲜装备应用范围，研发延长荔枝保鲜期和货架期的绿色安全保鲜剂、物理保鲜新技术及荔枝出口的保鲜新技术，指导企业开展荔枝采后处理和保鲜新技术的应用。

2.绩效目标

优化采前处理提升荔枝贮藏性能的技术，开展1-2种绿色安全复合保鲜剂的中试，扩大移动预冷装备的应用范围并优化预冷参数，研发1-2种荔枝物理保鲜技术，实现常温贮藏7-9天，冷链保鲜期30天以上，出口冷藏保鲜期稳定在40天以上；推动荔枝采后保鲜技术在省内2-3个企业开展应用示范，年开展荔枝采后保鲜处理5000吨以上。
3.申报对象及条件

（1）申报对象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每个单位限报1项。

（2）申报对象具有较完善的项目和财务管理制度，信用记录良好。

（3）申报对象在荔枝研究方面具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具有较好的科技平台条件和人才条件，且具备示范推广的组织能力。鼓励科技企业牵头，联合科研机构共同申报。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资金额度不超过80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三）荔枝超低温冷冻锁鲜与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集成及

应用

1.建设内容

针对荔枝产业中不同品种对超低温冷冻技术适应性不明晰、标准化加工技术体系不完善、加工装备智能化水平低及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开展荔枝超低温冷冻锁鲜与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集成及应用，包括系统评价主栽品种及新品种对超低温冷冻技术的适应性，研究荔枝冻结/解冻特性并完善攻关物理场辅助解冻等荔枝品质劣变调控关键技术。研发荔枝无损检测等智能装备及配套包装材料。研发荔枝功能因子高效提取分离技术与装备，开发功能性发酵多糖、特色饮品、冷冻浓缩汁等高附加值新型产品。通过技术系统集成与应用，建立智能化加工中试生产线并形成分品种、分区域的荔枝超低温冷冻锁鲜与高值化加工技术及配套设备应用解决方案。

2.绩效目标

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速冻荔枝品质预测模型1套；完成4个以上荔枝品种超低温适应性评价及建立1套品质追踪体系；研发绿色安全冷冻技术和配套包装材料1-2种；研发冻眠荔枝高效解冻等品质保持关键技术1-2种；开发智能化无损检测、冷能回收等装备2-3套；研制荔枝高附加值新产品3种以上；形成分品种技术解决方案1套；制定技术标准2-3项；建成智能化加工示范中试生产线1条。
3.申报对象及条件

（1）申报对象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每个单位限报1项。

（2）申报对象具有较完善的项目和财务管理制度，信用记录良好。

（3）申报对象在荔枝研究方面具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具有较好的科技平台条件、人才条件和加工关键技术应用的有关设备装备。鼓励科技企业牵头，联合科研机构共同申报。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资金额度不超过150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三、申报材料要求

请使用第9类《农业科研类及技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书》


